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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清环保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引进战略投资者暨控股股东永清集团 

签署《投资合作框架协议》的公告 

 

 

 

永清环保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18 年 10 月 8 日接到公司

控股股东湖南永清环境科技产业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永清集团”或“乙方”）

通知，获悉永清集团与湖南金阳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甲方”）签署了

《投资合作框架协议》，拟向甲方转让其持有的公司部分股份。 

一、交易双方基本情况 

1、永清集团为公司控股股东，截至公告披露日，永清集团持有本公司股份

405,693,811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62.59%。 

2、湖南金阳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张春果 

注册资本：100000万人民币 

成立日期：1999年 11月 03日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30181712117493E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国有独资) 

住所：浏阳经济技术开发区康平路 109号 

经营范围：房地产开发经营；土地管理服务；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建设工程

施工；污水处理及再生利用；环境污染治理项目投资；实业投资；互联网金融信

息咨询（不得从事金融业务）；创业投资；股权投资。 

湖南金阳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出资人为浏阳市人民政府。 

二、《投资合作框架协议》的主要内容 

1、甲方或其指定的关联方拟通过市场议价方式协议受让乙方持有的永清环

保不超过 30%的股份。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2、甲方拟收购永清环保部分股份的交易作价按照有关证券规则并参考市场

价格协商确定。 

3、取得股份后，甲方承诺将旗下的生态环保项目在同等条件下优先发包给

乙方或优先与乙方合作，并支持乙方在浏阳区域内对环保项目的获取。 

4、本框架协议签订后，甲方将对拟收购目标公司进行尽职调查，需要乙方

配合的，乙方应当配合。 

5、本框架协议为甲乙双方合作的初步意愿表达，具体拟收购的合作方案以

甲乙双方签订的正式交易协议为准。 

三、本次交易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股份转让前，公司的控股股东为永清集团。本次股份转让完成后，公司

的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未发生变化，湖南金阳投资集团有限公司成为公司持股

5%以上的股东。 

如果本次交易能够顺利完成，则可为公司引入新的国有资本战略股东，从而

优化和完善股东结构，提升公司治理能力，提高公司资信等级。同时，将有助于

为公司引进更多的战略及业务资源，有利于促进公司整体业务发展，对公司未来

发展将会产生积极影响。     

四、本次交易的风险提示 

1、甲乙双方目前签署的《投资合作框架协议》仅为意向性协议，尚需经甲

方相关权力部门批准，本次交易能否完成尚存在不确定性，最终以双方签订的正

式协议为准。 

2、本次股份转让各方还需根据《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深

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的要求披露《权益变动报告书》，并经深圳

证券交易所进行合规性确认。 

公司将积极关注相关事项的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本次股份转

让尚存在不确定性，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为：

《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和证监会指定信息披

露网站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特此公告。 

 



永清环保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8 年 10 月 09 日 




